
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不与任何中
介公司开展普惠贷款业务合作的公开声明

尊敬的客户：

为保障广大小微企业和涉农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杜绝

不实信息误导，变向增加客户的贷款成本，干扰正常金融市

场秩序，为维护健康有序的普惠金融服务市场环境，葫芦岛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特此郑重声明如下：

一、我行从未与任何中介机构开展普惠贷款业务合作，

提示广大客户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普惠贷款业务，

我行从未也绝不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贷款咨询公司

开展任何形式的普惠贷款业务合作或委托代理。我行所有普

惠贷款业务均通过葫芦岛银行营业网点正规渠道直接办理。

若有中介机构以我行名义推销普惠金融贷款，请广大客户提

高警惕，切勿相信，同时提醒您警惕职业背债人骗贷等贷款

陷阱，避免上当受骗，造成资金损失。

二、我行认真落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要求，从未收取任何普惠贷款办理相关费用

我行在办理普惠贷款过程中，不收取客户任何中介费、

手续费、代办费等。市场上有少数不法机构和个人冒充我行

合作方，以“代办贷款”,“快速审批”,“低息优惠”等为

名，向客户收取高额中介费，手续费，甚至骗取客户个人信



息和资金，此类行为均属欺诈，与我行无任何关联。如遇上

述情形请您及时向公安机关，金融监管部门举报，我行将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我行真诚欢迎广大客户对我们进行监督

我行一直严格要求全体员工与客户保持“零物质往来”

的清亲关系。如有员工出现“吃拿卡要”等违规违法行为，

或者以任何形式收取中介费，手续费，代办费等情况，请您

及时向我行有关部门反映，一经查实，我行将严肃问责。

衷心感谢广大客户一直以来对我行的支持和厚爱!我行

提示各位客户，增强风险防范意识，重视企业及个人信息安

全，务必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普惠金融信贷业务，避免因非官

方渠道延误业务办理或遭受财产损失。我行将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严厉打击不法中介，共同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风清

气正的社会环境。

特此声明。

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31 日


